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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资格审查资料

投标人按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.1款的要求提供相应资格审查资料

1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企业资质证书副本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）

2、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（有效期内）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）

3、项目负责人的建造师注册证、有效期内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（B 类）且不得担任其他在建施工项目

负责人（在“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中“关键岗位人员锁定信息-项目经理”查询的网页截图

打印件）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须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）

4、广东省以外企业在广东建设信息网“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”专栏关于投标人进粤企业

及拟派项目负责人信息录入的网页打印件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）

5、《联合体协议书》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须提供）或《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函》（若为独立投标人的，

须提供）



1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企业资质证书副本

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）









2、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（有效期内）

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）





3、项目负责人的建造师注册证、有效期内安全生产

考核合格证（B类）且不得担任其他在建施工项目负

责人（在“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中

“关键岗位人员锁定信息-项目经理”查询的网页截

图打印件）

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须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）











4、广东省以外企业在广东建设信息网“进粤企业和

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”专栏关于投标人进粤企业

及拟派项目负责人信息录入的网页打印件

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）



说 明

致： 汕头市储备粮食和物资有限公司 （招标人）

我司 汕头市建安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（投标人名称）为广东省内企业，无需提供广东建设

信息网“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”专栏关于投标人进粤企业及拟派项目负责人信息

录入的网页打印件。

投标人： 汕头市建安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2023 年 4 月 7 日



5、《联合体协议书》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须提供）

或《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函》

（若为独立投标人的，须提供）



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函

致： 汕头市储备粮食和物资有限公司 （招标人）

我司 汕头市建安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（投标单位名称）不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本项目 汕头

市粮食储备物流中心二期工程施工 （项目名称）的投标。

特此声明！

投标人名称： 汕头市建安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2023 年 4 月 7 日




